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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

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03）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郝镇熙先生及蔡孟珂女士所持有的公司

部分股份因债权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民生证券”）向珠海市中级

人民法院申请而被司法冻结。 

一、和解基本情况 

（1）2020 年 2 月 27 日，民生证券与郝镇熙先生、蔡孟珂女士就双方之间

的债权债务偿还及股份解除冻结问题达成一致，同意还款期限延长不超过 3年，

并签署了《和解协议》。郝镇熙先生及蔡孟珂女士将严格按照《和解协议》的约

定，及时足额履行还本付息义务。 

（2）民生证券将于《和解协议》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珠海市中级人民

法院提交（2020）粤 04 执 8号以及（2020）粤 04 执 9 号执行案的《和解协议》

和解除查封、冻结财产申请书。 

（3）双方后续将密切配合、通力合作，积极寻求各种方式、途径努力解决

郝镇熙先生及蔡孟珂女士的再融资、资产变现等还款问题，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减

持股票、集中竞价减持股票、引入新的融资合作伙伴等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1、根据《和解协议》的安排，民生证券将于《和解协议》签署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封上述被冻结的公司股份，公司控股股东、



 

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变更。 

2、截至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

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。 

3、《和解协议》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

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和解协议》。 

 

 

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2月 27 日 


